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星期三 ) 
時間：上午十時  
地點：政府總部地下 4 號會議室  
 
 
出席者：  
黃嘉純先生  (主席 ) 
陳美娟女士  
鄭發丁博士  
張思穎女士  
文路祝先生  
關惠明先生  
黎永開先生  
劉愛詩女士  
李漢祥先生  
盧金榮博士  
吳日嵐教授  
潘佩璆醫生  
司徒永富博士  
黃靜虹女士  
黃健偉先生  
 
列席者：  
 
勞工及福利局  
劉焱女士  勞工及福利局常任秘書長  
梁振榮先生  勞工及福利局副秘書長 (福利 )1 
郭慧玲女士  勞工及福利局副秘書長 (福利 )2 
[只列席討論事項一 ]  
陳詠雯女士  康復專員  
[只列席討論事項一 ]  
葉家昇先生  勞工及福利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1 
林凱溢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福利 )1B(委員會秘書 ) 
黃超智先生  行政主任 (福利 )1A 
李耀甄女士  行政主任 (福利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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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利署  
李佩詩女士  社會福利署署長  
郭志良先生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服務 ) 
鄒鳳梅女士  社會福利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 
[只列席討論事項二 ]  

 
教育局  
劉穎賢博士  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行政 ) 
[只列席討論事項一 ]  

 
醫務衞生局  
麥子濘女士  首席助理秘書長 2 
[只列席討論事項一 ]  

 
 
因事缺席者：  
白雪博士  
陳英凝教授  
何永昌先生  
林國基醫生  
吳家榮醫生  
黃金月教授  
葉潤雲女士  
 
 
討論事項一：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  

 委員提出以下意見和建議：  

2.  委員普遍支持訂立強制舉報規定，以及早識別和有效介入虐待／

疏忽照顧兒童個案。不少委員關注相關政府部門在強制舉報規定立法

後能否有效處理大量舉報個案，促請政府調配充足人手和財政資源盡

快處理舉報個案，以免兒童受到進一步虐待。  

(a) 哪些人要受保護  

i . 大部分委員同意應按國際慣例將兒童界定為 18歲以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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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哪些人須作強制舉報  

i . 大部分委員同意題述文件所載經常接觸兒童並受某種形式監
管的指定專業人士清單。  

i i .  有委員詢問關於涉及多名強制舉報者的懷疑虐兒個案，當其
中一人已帶頭作出舉報，其他強制舉報者會否一併被視作已

履行舉報責任；如否，若強制舉報者在有關個案首次被舉報

時沒有舉報同一個案，會否面對刑罰。  

(c) 須舉報的懷疑個案類型  

i . 大部分委員認同有需要在保護兒童與避免過度舉報之間取得
平衡，並同意法定舉報門檻應限於題述文件所載涉及較嚴重

的虐待個案。  

i i .  有委員對臨界個案表示關注，並憂慮有些強制舉報者會因避
免違反強制舉報規定而不顧懷疑個案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一

律作出舉報。  

(d) 罰則水平  

i . 有委員建議沒有履行強制舉報規定的罰則應與虐兒個案的嚴
重程度相稱。  

(e) 為強制舉報者訂立保障條文  

i . 有委員支持強制舉報者的僱主或主管如防止其僱員履行法定
責任舉報懷疑虐兒個案，應負上與沒有履行舉報規定相同的

刑事責任，藉此發揮阻嚇作用。  

i i .  不少委員認為政府應更新適用於不同專業從業員的相關指引
和規則，以確保根據強制舉報規定作出舉報不會被視作行為

不當或違反專業指引和規則。  

(f)  舉報渠道  

i . 委員普遍同意有關強制舉報者須提交書面報告的規定，作為
舉報者已履行法定責任的證明。有委員表示書面報告應盡量

簡潔，只須按事實客觀描述案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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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有委員認同需要盡早舉報虐兒個案，亦建議應容許強制舉報
者在發現懷疑虐兒個案後一段合理時間內作出舉報。  

i i i .  有委員建議政府應設立網上平台接受舉報，而平台應具備按
舉報個案性質和嚴重程度分類的功能，並向相關強制舉報者

提供個案的最新處理進展。  

(g) 培訓和行政措施  

i . 有委員建議政府應向強制舉報者 (尤其非政府機構和學校的
管理人員 )提供有關識別和舉報虐兒個案的持續培訓，亦可把
培訓內容納入大學和其他大專教育院校相關專業學科的課

程。  

i i .  有委員認為除強制舉報者外，政府亦應鼓勵市民舉報懷疑虐
兒個案。  

3.  政府回應如下：  

(a) 擬議的 “分級 ”舉報機制旨在達到確保嚴重虐兒個案得以迅速舉

報和避免過度舉報的雙重政策目標。強制舉報規定訂明須就第一

級個案作出舉報，違規者將須承擔刑事責任。有關規定並不影響

政府現時鼓勵舉報不同嚴重程度的虐兒個案的做法。  

(b) 現時的強制舉報者類別清單涵蓋經常接觸兒童且其專業／工作
受某種形式監管的社福界、教育界和醫療衞生界從業員。至於目

前不在清單上的從業員，政府會透過公眾教育，加深社會對及早

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的重要性的瞭解。政府日後會檢視清單，務求

緊貼不斷轉變的社會情況，並在有需要時藉附屬法例迅速更新清

單。  

(c) 強制舉報者要為沒有履行新增的強制舉報規定承擔個人法律責
任，故須在合理時間內向指定當局舉報相關新法例所指明的虐兒

個案。當強制舉報者透過訂明渠道作出舉報，便視作已履行法定

責任。  

(d) 為支援強制舉報者，社署會設立電子學習平台，以提高他們及早
識別和處理懷疑虐待／疏忽照顧兒童個案的能力；擬備《強制舉

報者指南》，闡述可舉報情況的例子，為實施強制舉報規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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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指引，並協助強制舉報者識別目標個案；以及在進一步諮詢

警方和社福界後，擬備方便舉報者使用的書面報告範本。  

(e) 政府會研究採取具足夠阻嚇作用的措施，以確保強制舉報者的僱
主／主管不會妨礙或防止強制舉報者根據擬議強制舉報規定的

法例作出舉報。  

(f)  政府在二零二二年九月就強制舉報規定的立法建議，為社福界、
教育界和醫療衞生界的持份者舉辦多場諮詢會。視乎諮詢結果，

政府計劃在二零二三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討論事項二：二零二三／二四年度福利服務的建議及優次  

4. 委員提出以下意見和建議：  

社福界人手  

(a)  最近人才流失的趨勢使社福界人手短缺問題更趨嚴重。政府應為
社福界制訂長遠人力資源計劃，以增加勞動人口和提升勞工質

素。  

i . 為增加社福界人手供應，政府應在大專教育院校提供更多相
關科目的學位，並放寬入學要求。政府亦應推廣靈活退休安

排，方便有經驗的從業員在年屆退休年齡後繼續就業。  

i i .  政府應考慮引入大灣區內地城市的人手，吸納內地合資格的
從業員投身本港社福界。政府亦應考慮協助香港的大專教育

院校在內地城市開辦培訓課程，並為完成課程的學員提供誘

因，鼓勵他們投身本港社福界。  

i i i .  限時放寬 “補充勞工計劃 ”下輸入內地護理員的規定有助紓緩

社福界人手短缺的問題。政府應把限時放寬恆常化。  

iv.  政府應為非政府機構管理層和前線人員提供持續培訓，尤其
應着重培訓他們透過科技應用提供福利服務。政府亦應向有

需要人士的照顧者提供相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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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由非政府機構提供的福利服務  

(b) 政府應鼓勵非政府機構進行財務規劃和策略投資，藉此善用其在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的儲備。  

(c) 政府不應阻止非政府機構循其他途徑獲取資源以支援其福利服
務。政府亦可考慮向已覓得其他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提供配對撥

款，讓他們拓展服務和提升服務質素。  

(d) 政府為非政府機構擬訂成本分攤指引時應提供足夠彈性，讓非政
府機構靈活調撥津助以推行《津貼及服務協議》相關活動。  

關顧長者和殘疾人士  

(e) 政府可考慮在各區設立綜合長者中心，集合區內所有需要服務的
長者以便關顧，增強協同效益，使資源運用更見成效。中心應配

備相關設施和人手，以照顧長者各方面的需要。  

(f)  為解決安老院宿位短缺問題，政府應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安老院
購買宿位。因應不少本地安老院舍院友在過往數波疫情中染疫，

政府應向安老院提供額外資源，以便他們提升通風系統和改善環

境衞生。  

(g) 政府應與保險界探討可否讓持有保單的長者以其保險價值購買
福利和醫療服務，亦應向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額外支援，協助他們

購買智能電話和選用數據計劃，以便參與社交活動和獲取福利服

務。  

(h) 面對人手短缺的情況，政府應向願意聘用長者和殘疾人士的僱主
提供更多誘因，藉此鼓勵他們在人手上自給自足和充分善用勞動

力。  

支援其他有需要人士  

(i)  疫情凸顯了弱勢社群的福利需要。就此，政府應更積極找出不足
之處和填補服務差距。委員建議應加強支援單親家庭、新移民住

戶、有 0-6 歲兒童的住戶，以及劏房居民。政府亦應加強推廣寄
養服務，並更聚焦推廣精神健康，尤其應以青少年和長者為推廣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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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相較分散地推出不同的新計劃，政府可考慮擴大現行政策或計劃
所涵蓋的範圍，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更全面的支援。舉例來說，最

近推出的 “共創明 ‘Teen’計劃 ”的涵蓋範圍便與現有的兒童發展基

金十分相似，兩者均為受惠對象提供師友配對計劃和資助。  

(k) 政府的福利開支持續增長，並為有需要人士推出各項支援措施。
政府應針對支援措施 (尤其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 )落實
保障措施以防濫用。  

作社會福利用途的單位  

(l)  政府應調派更多人手，加快處理根據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
劃 (特別計劃 )提出的申請，尤其處於較成熟階段的項目。政府亦
可探討能否使用空置的政府用地，以提供短期福利設施。  

獎券基金  

(m) 鑑於疫情下獎券基金的收入減少，政府應檢視和調整基金的資助
範圍，以便集中資助能有效切合社會福利需要的項目。  

5.  政府回應如下：  

(a) 政府非常重視福利服務的規劃。根據沿用已久的做法，政府每年
均就福利服務的建議及優次，與非政府機構管理層和前線員工進

行業界諮詢。勞工及福利局在整理所得意見後，會諮詢相關委員

會，包括社會福利諮詢委員會、安老事務委員會和康復諮詢委員

會。這項安排能讓政府適時按照不斷轉變的需要，調整施政重點

和現有的福利服務。  

(b) 人口老化和家庭結構的改變對福利服務 (尤其安老服務 )帶來挑
戰。政府會繼續探討可行的安排和措施，以增加社福界的人手供

應，包括吸引本地工作人口加入業界、加強培訓，以及在本地招

聘確有困難時輸入勞工。  

(c) 社署會跟參與的非政府機構和相關政府部門緊密合作，加快特別
計劃下各項目的進度。在不影響公營房屋供應的情況下，政府亦

會在未來公營房屋項目預留約 5%總樓面面積，用作提供社會福
利設施，以滿足社會中、長期的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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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綜援計劃旨在為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提供安全網。健全
綜援受助人需要接受就業支援服務，以增強受僱能力和克服就業

障礙。部分綜援受助人確實因而成功就業，最終能夠自力更生。 

(e) 政府已推出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讓居於內地的合資格受助人繼
續領取公共福利金。政府亦會繼續探討有否空間在鄰近的內地城

市擴展需求殷切的福利服務，以照顧居於當地的合資格港人的需

要。  

(f)  政府會繼續優化社福界各種職位的晉升階梯，使業界能吸納新血
和挽留有經驗的人手。  

 

社會福利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二二年十月  


